
花蓮縣青年發展諮詢委員會

第二屆青年代表遴選簡章

一、依據：

    花蓮縣青年發展諮詢委員會(以下簡稱青諮會)設置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辦

    理。

二、主辦單位：花蓮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。

三、本簡章所稱之青年諮詢委員(以下簡稱委員)，係指依本要點第三點規定，

    關心花蓮在地各項議題及熱心地方事務，並就讀、就業或設籍於花蓮縣境

    內於專業領域具熱忱或影響力，且年齡為 18 歲至 45 歲之在學學生或社會

青

    年。

四、聘期：青諮會委員聘期一年。

五、徵選名額：本次遴選作業預計選出青年代表 10-15 位。

六、遴選標準：

    依本要點第二點規定，青諮會之任務如下：

    (一)提供青年政策建言平台，蒐集並了解青年意見。

    (二)建立多元管道培力人才，增進青年公共參與能力。

    (三)研析青年關心議題並提出政策及建議。

    (四)輔導青年創業。

    (五)其他有關青年發展事項。

    為達成上述任務，委員遴選將參考報名者之專業背景、參與公共事務之相

    關經驗，針對本縣青年政策研析建議之論述等面向。此外，為廣納多元意

    見，遴選時將一併參採報名者之族群、性別、區域及在學、社會青年之衡

    平原則。

七、報名方式：

  (一) 有意參與遴選者請至花蓮縣政府全球資訊網下載報名表，並填具相關報

    　名文件(含報名表、佐證資料及切結書)寄達青年發展中心後，始完成報



　　　名手續。

  (二) 報名文件請至花蓮縣政府全球資訊網(網址)下載，填寫完畢後寄達青年

      發展中心（花蓮市府前路 17 號，花蓮縣政府青年發展中心收），並註明

      ：【報名第二屆花蓮縣青年發展諮詢員會】，應檢附資料如下：

      1.報名表（如附件 1）：1 式 1 份，請依格式逐項填寫，未逐項填

寫、

       未附照片或未於委員切結書親自簽名者，視為不合格。自傳請依

       格式填寫，內容包括：簡述個人學歷、經歷、過去參與公共事務之

       表現及績效，對未來擔任青諮會委員之自我期許（1,000 字內）。

      2.佐證資料（如附件 2）：1 式 1 份，應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學

　　　　歷、經歷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，並註明與正本相符，無法檢附相關

　　　　證明文件之經歷項目須敘明原因，未敘明者，不予採計。

  (三)  報名截止日：自即日起至 109年 9 月 4 日星期五( 郵寄以郵戳為憑)

為止。

八、遴聘方式：

（一）書面審查：由青年發展中心進行資格審查，合格者進行書面評審及

      面試，不合格者恕不另行通知，結果預計於 109年 9 月 9 日公告於

      花蓮縣政府全球資訊網。

（二）面試：資格符合者，由青年發展中心安排面試，複審面試於 109年 9

      月 15 日辦理，（時間、地點另行公告），面試結果列入遴聘之參

      考。

（三）遴選：遴選成績包含書面評審成績佔百分之四十，面試結果佔百分

      之六十，由青年發展中心彙整後，併同陳請縣長核定聘任名單。

 (四)  獲聘委員名單 109年 9 月 25 日公告於花蓮縣政府全球資訊網。

九、委員應盡義務及權利：

（一）委員為無給職，但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或交通費。

（二）積極參與受邀請之相關會議或活動，並提供策進建議。

（三）委員負有蒐集及傳遞青年意見之任務，並應適時宣傳本縣各項政策



      及服務措施。

（四）遵守並執行會議相關決議事項，維護青諮會聲譽，違反且經查證屬

      實者得解聘之，並註銷聘函。

十、其他未盡事項，依本要點相關規定及青年發展中心公告之文件辦理。

十一、遴選工作時程表

項目 預定日期 說明

受理報名 8/14-9/4 公告後辦理宣傳活動即受理報名

公告初審結果 9/9(三) 公告初審名單及通知面試相關訊息

面試 9/15(二) 進行面試

公告錄取名單 9/25(五) 公告於花蓮縣政府全球資訊網及青年發
展中心臉書粉絲專頁。

第二屆花蓮縣青年發展諮
詢委員會議

另行通知 第二屆花蓮縣青年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
聘任儀式暨第一次青年諮詢會議

  ※ 上開時程倘有調整，另行公告周知。





【附件一】

花蓮縣政府青年發展諮詢委員會第二屆青年代表遴選

報名表暨各項證明黏貼表

基本資料

姓  名 性  別 □男    □女

照片
（黏貼/複製圖檔皆可）

身分證
字號

出生年
月日

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 最高學歷

就讀學校/
現職單位

系所/職稱

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

E-mail

戶籍地址

通訊地址

主要關心
議題

自傳與理念 (40%)
（包括自我介紹、對花蓮縣青年發展諮詢委員會認知及期許及對本縣青年發展之熱忱、態度
等）



社會服務、社團參與、青年事務參與等相關經驗概述 (30%)

學經歷概述(30%)

（依時序填寫具代表性之經歷，例：榮獲 104 年度總統府 10大傑出青年）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四、

五、

感興趣之議題領域 (請依感興趣之議題由高至低填寫 1、2、3)

【    】有關規劃青年事務政策、公共參與、青年返鄉、行銷青年政策等。

【    】有關青年創業就業、產業培力、觀光休閒發展、文化生活美學扎根等。

【    】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說明)

自薦/推薦理由

推薦單位
(若無免填)

推薦人
(若無免填)

 (以上表格不敷使用，請自行調整)
（續下頁）



各項證明黏貼表
（證件影本採掃描後複製或影印後黏貼均可）

身分證
（正面）

身分證
（反面）

工作證/學生證/名片
（正面）

工作證/學生證/名片
（反面）

佐證資料及證明文件
各式獎狀、證照、證明、證書之影本，請統一修改為      A4      大小  。相關佐證文件請下
列順序黏貼於此。

1、（人民團體/公司行號全銜）職員/幹部當選/聘任證書（無則免附）。

2、（甲/乙/丙）級技術士證明（無則免附）。

3、各式經歷/活動擔任工作人員或參與之證明（無則免附）。

4、各種得獎證明（無則免附）。

5、各種青年事務參與情形之剪報影本（可附手機、電腦截圖）（無則免附）。

（本表請以電腦繕打）

【附件二】



個人資料授權暨委員權利義務規範切結書 
（請確認切結書各條內容後於下方簽名或蓋章）

一、本人已詳閱本次遴選簡章，並同意提供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出生年月

日、就讀學校/現職單位、系所/職稱、聯絡電話、手機號碼、E-mail、

戶籍地址、通訊地址、學經歷等，無償提供花蓮縣政府（以下簡稱貴

府）蒐集、儲存、分析及運用，以辦理青年發展諮詢會（以下簡稱青

諮會）相關作業。

二、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第 1 項第 6款規定，貴府必須明確告知對本

人權益之影響。如本人未於本切結書簽名欄中簽名或蓋章，視為不同

意貴府運用個人資料，報名資格將予註銷。

三、本人同意獲聘為青年發展諮詢委員後，積極參與委員會舉辦之青諮會

議、工作小組會議，並提供策進建議。

四、本人同意獲聘為青年發展諮詢委員後，負有蒐集及傳遞青年意見之任

務，並協助宣傳或支援貴府各項青年政策及服務措施。

五、本人同意獲聘為青年發展諮詢委員後，遵守並執行會議相關決議事

項，並得由貴府將相關情形統計，列為下次遴選作業參酌。

六、本人同意討論議案如有利害關係時，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、第三

十三條之規定，自行或申請迴避。

七、本人同意委員於聘期內倘若有損害貴府聲譽之情事，得由執行秘書單

位報請召集人及副召集人解聘之。

此    致
花蓮縣政府

簽名或蓋章：__________________

中華民國 109 年_____月______日


